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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 GDP 能耗指标公报制度的通知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 

2005 年 12 月 9 日发布 发改环资[2005]2584 号）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经贸委（经委）、统计

局： 

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

的建议》明确提出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，要求到 2010 年单

位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能源消耗比“十五”期末降低 20%左右。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《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

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5]21 号）要求，促进

各地区深入开展节能降耗工作，实现“十一五”节能目标，国家

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研究决定建

立 GDP 能耗指标公报制度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立 GDP 能耗指标公报制度的必要性 

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，“九

五”以来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从

总体上看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切实转变，经济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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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面临的能源约束矛盾和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

出。随着我国工业化、城镇化的推进，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还会加

大。建立 GDP 能耗指标公报制度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引

导各方面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的一

个重要举措，对实现“十一五”节能目标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 

各地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，高度重视节

能降耗工作，通过结构调整、技术进步、深化改革和加强管理等

措施，采取经济的、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，广泛深入地开展

资源节约的宣传教育，动员全社会力量，在生产、建设、流通、

消费等各领域大力节约能源，不断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，着力

构建节约型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，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，为我国

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

目标做出积极贡献。 

二、公报制度 

（一）公报指标为各地区万元 GDP 能耗和万元 GDP 能耗降

低率（GDP 采用 2000 年可比价），同时公报各地区万元 GDP

（2000 年可比价）电力消费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工业增加

值（2000 年可比价）能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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